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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政办发〔2018〕89号 

 

 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 

完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 
 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各企事业

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优化土地要素精准配

置，促进产业提质增效，加快工业企业转型升级，实现经济高质

量发展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调整完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机制，

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全市范围内拟申请新增建设用地的工业投资项目（因处置历

史遗留问题需要的除外）。此前已通过市项目前期办筛评并准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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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，按照原政策执行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严格准入审核 

1.各镇乡（街道）、相关平台及市政府有关部门须严格按照

《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的实施意

见（试行）》（诸政发（2018）12 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对拟申请

新增建设用地的工业投资项目进行全面审核，其亩均税收必须达

到文件明确的标准、亩均效益必须达到规上 A、B类和规下 A类

企业，并由投资单位承诺实施到位（规下企业须同时承诺投产后

达到规上企业标准），否则不予准入。 

2.对原属市内注册的项目投资单位，其前三年亩均效益必须

达到规上 A、B类和规下 A类企业，否则不予准入。鼓励投资单

位通过“零土地”技改新上项目；允许投资单位实施“余缺对接”、

政府回收等方式去化原有存量建设用地，促使其亩均效益达到上

述标准后进行项目准入，政府回收价格按市场价评估确定。 

（二）完善出让价格 

全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原则上确定为 50万元/亩。以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确定的重大工业投资项目的土地出让价格以市政府明

确为准。 

（三）规范奖惩措施 

1.奖励措施。项目投资单位在按承诺内容和要求组织实施到

位，并在其达产 3年内年亩均效益均达到 A类标准，且其中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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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均税收达到 30万元/亩的，由市财政局给予 15万元/亩的奖励；

超过 30万元/亩的，每增加 1万元税收奖励 0.5万元，最高奖励

不超过 10 万元。以“一事一议”方式明确的工业投资项目不享

受奖励政策。 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奖励： 

（1）项目投产（达产）时尚有部分承诺事项没有履行到位

的； 

（2）存在违反安全生产、生态环保等法律法规问题被相关

部门依法查处的； 

（3）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。 

（四）其他有关规定 

1.市政府设立“工业投资项目效益奖励基金”，在按本意见

实施的工业用地土地出让金中按照 12万元/亩的标准提取，不足

部分由市财政局统筹落实。奖励基金统筹及奖励方案由市财政局

牵头，会同市经信局、国土资源局等单位研究制定。 

2.取消工业投资项目用地履约保证金制度。 

3.项目投资单位在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（含违约金）后即可

按规定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，无需再提供项目开工相关证明材

料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。调整完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机

制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“亩产论英雄”改革工作的重要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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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，对于提高土地要素精准配置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

义，相关单位一定要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严格按照本意见有关

规定和要求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规范实施。各镇乡（街道）、开发委、园

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积极配合，规范

操作，敢于碰硬，确保工作高效稳妥。市经信局牵头开展工业企

业综合评价，明确亩均效益指标，做好项目达产验收工作，并将

承诺事项落实情况及时函告相关单位。市发改局要牵头做好项目

前期筛选评价和准入审查，按照信用联合奖惩的要求建立“守信

失信名单”，对未达到承诺标准和要求的企业纳入市级失信名单

并向社会公布。市公共服务中心牵头做好承诺事项的跟踪监管，

开展工业项目审批及联合验收工作。市财政局牵头做好达标企业

的奖励工作，依法调度资金，根据市经信局出具的验收结果落实

奖励，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，严肃问责。加强工作监督力度，对相互推

诿扯皮、工作不担当、责任不落实、推进效率低、政策把关不严

等情况的单位和个人严肃执纪问责，确保工作规范有序推进。 

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 

 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 

市监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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